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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/239. 2008-2009两年期意外及非常费用 

 大会 

 1. 授权秘书长，在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并遵照《联合

国财务条例和细则》
1 
及下文第 3 段规定的情况下，于 2008-2009 两年期承付该

两年期或其后的意外及非常费用，但遇下列情形则无须征得咨询委员会同意： 

 (a) 所承付的费用经秘书长证明同维持和平与安全有关，总额在 2008-2009

两年期的任何一年不超过 800 万美元； 

 (b) 所承付的费用经国际法院院长证明与下列事项有关： 

㈠ 专案法官的指定（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三十一条），总额不超过200 000 美

元； 

㈡ 证人的传唤及鉴定人的任命（《规约》第五十条）以及襄审官的任命（《规

约》第三十条），总额不超过 50 000 美元； 

㈢ 未获连选的法官为结束其办理的案件所需的办公费（《规约》第十三条

第三项），总额不超过 40 000 美元； 

㈣ 支付退休法官的养恤金和差旅费及搬迁费，以及法院法官的差旅费及搬

迁费和安置津贴（《规约》第三十二条第七项），总额不超过 410 000 美元； 

㈤ 国际法院或其分庭在海牙以外的地点工作（《规约》第二十二条），总额

不超过 25 000 美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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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经秘书长证明为依照大会2004年 12月 23日第 59/276号决议第十一节

第 6 段规定采取安保措施所需承付的费用，在 2008-2009 两年期总额不超过 100

万美元； 

 2. 正式决定，秘书长应向咨询委员会及大会第六十三届和第六十四届会议

报告依据本决议的规定所承付的一切款项及其事由，并就此等承付款项向大会提

出追加概算； 

 3. 决定，就 2008-2009 两年期而言，如果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导致秘书

长须为该项决定承付同维持和平与安全有关的费用超过 1 000 万美元，应将此事

提交大会，如大会在休会或闭会期间，则应由秘书长召开大会续会或特别会议审

议此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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